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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故意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

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 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犯罪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与

间接故意. 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者在认识因素 方面，对行为

导致危害结果发生虽然都有认识，但认识的程度不同：直接

故意一般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但也

可以是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 间接故意只

能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二者在意志

因素方面，即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显然不同：直

接故意是希望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 意则对

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即无所谓、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过

失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

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 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

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

负刑事责任。犯罪过失有两个基本类型，一是过于自信的过

失，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认识因素方

面：对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有所预见

（认识），而疏忽大意的过失根本没有预见（认识）。未成

年人犯罪1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2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

伤或者死亡、强奸、3抢劫、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

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4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

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

时候，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6所有的过失犯罪不论危害

程度如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都不负刑事责任。正

当防卫1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

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

刑事责任。2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对正在进行行

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

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4正当防卫， 适用条件在于：(1)

起因条件必须是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行为保护

的利益仅限人身安全而不包括其他合法权益如财产权利；(3)

“行凶”应理解为故意重伤害以上的伤害行为，而不包括轻

伤害。4注意“防卫过当”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应明

确如何对“防卫过当”进行定性与 处罚：定性上应根据行为

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时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后果

，适用相应的刑法分则条文，如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

罪等；处罚原则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紧急避险1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

权利免受正在发生 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

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2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

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

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二者区别的关



键点在于：1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他人的不法侵

害，而紧急避险的起因条件是一种危险，包括自然灾害等非

人为的损害。2限度条件。正当防卫所造成的损害可以大于或

等于所要保护的利益，而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不能等于更

不能大于所要保护的利益。3限制条件。紧急避险要求必须是

不得已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采取的。而正当防卫则无

此要求。4对象条件。正当防卫要求打击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

害者本人，而紧急避险则可以是无辜的第三者，二者损害的

对象是有原则区别的。5正当防卫没有类似第21条第3款的限

制（即主体条件的限制）。 犯罪未遂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

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

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本条规定的是犯

罪未遂的特征与处罚原则。犯罪未遂所具有的三个构成要件

或特征也是 与故意犯罪的其他停止形态相区分的标志：第一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这与犯罪预备相区别；第二，

犯罪未完成（未得逞）而停止下来，这与犯罪既遂相区别；

第三，犯罪停止 在未完成形态是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所

导致的，这与犯罪中止相区别。2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都是意

志以外的因素导致的犯罪未能得逞，是否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区分的关键点。所谓已经着手实行

犯罪，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要件

中的犯罪行为，如《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着手实施行为就

是 对被害妇女实施暴力、威胁等手段，以达到强行奸淫的目

的。可以这样认为，犯罪预备行为是为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行

为的实行和犯罪的完成创造便利条件，为其实现创造可能性

；而犯 罪实施行为则是要直接完成犯罪，变预备阶段实行和



完成犯罪的现实可能性为直接的现实性。3从时空阶段上看，

犯罪预备只存在于预备阶段，犯罪未遂只存在于实行阶段，

而犯罪中 止则既可以存在于预备阶段，也可以存在于实行阶

段。4犯罪未遂的类型有两对：一是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

终了的未遂；二是能犯未遂与不 能犯未遂（其中，不能犯未

遂又可分为工具不能犯未遂与对象不能犯未遂）。前者以犯

罪实施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后者以行为的实行能否实

际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5对于未遂犯的处罚原则问题，应当

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以既遂犯的处罚为参照，二是适 当从宽

处罚，即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中止在犯

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

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意思分解】1本条规定

的是犯罪中止的特征以及处罚原则。犯罪中止的一个最基本

特征就是“自动性 ”，即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自认

为当时本可以继续实施和完成的犯罪，这是犯罪中止与犯罪

预备、犯罪未遂相区别的关键所在。2犯罪中止有两种形式：

一是自动放弃犯罪的犯罪中止；二是自动有效地防止结果发

生的 犯罪中止（仅仅以不作为的方式消极地停止犯罪的继续

实施还不够，还要求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形式来预防和阻止

既遂的犯罪结果发生且这种防止行为必须奏效）。前者即为

所谓的消 极中止，后者即为积极中止。3值得注意的是，故

意犯罪的几种形态预备、中止、未遂与既遂都是犯罪的停止

形态 ，他们之间是一种彼此独立存在的关系，而不可能发生

相互转化，如一旦达到犯罪既遂形态就不可能再转化为犯罪

未遂、中止形态（如盗窃犯把盗得的财物又主动送回原处，



由于其 犯罪已经完成即达既遂，不存在中止犯罪的时空条件

，因而不属于中止）。4中止犯的处罚原则也较为特殊，首先

明确是“应当”从宽处罚而非如同预备犯、未遂 犯那样“可

以”从宽处罚；其次，注意对中止犯的处罚也不同于预备犯

、未遂犯那样比照既遂犯进行处罚；其三，明确对中止犯的

处罚关键看是否造成损害结果 ，对于造成损害结果 的，应当

减轻处罚，未造成损害结果的，应当免除处罚。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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